
市场监管总局就公用事业领域反垄断指南公开征求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反垄断的决策部署，完善

公平竞争制度，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起草了《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

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公用事业涵盖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行业，具有

公共性、地域性、自然垄断等特点，市场竞争机制易受限制，垄断风险较高。市

场监管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制定专门指南，有助于增强执法科

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征求意见稿》明确，首要任务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针对瓶装

燃气等行业多发的横向垄断协议，《征求意见稿》规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通过口头约定、会议、自律公约等方式，固定价格、划分市场或分配利润，构成

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协议，应予禁止。

同时，针对个别企业将垄断优势向上下游延伸的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

禁止纵向垄断行为，如通过停止供应、罚款、返利等手段，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

相对人限定转售价格，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构成垄断协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公用事业领域最突出的垄断问题。《征求意见稿》细化

认定标准，明确执法机构可结合自然垄断、特许经营、政策性准入等特征，重点

考量市场份额、用户依赖度、市场进入难度等因素。对不公平高价、拒绝交易、

限定交易、搭售、差别待遇等行为，《征求意见稿》逐项细化认定因素。例如，

限定交易可考虑是否强制用户采购指定施工或设备材料，是否通过报装流程、格

式合同、名录库等方式变相限制选择。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 “正当理由” 的认定规则：符合法律法规、行业惯

例的可视为正当理由；但无法律依据、仅以 “保障安全” 为由实施限定交易或

搭售的，一般不能认定为正当理由，除非经营者能证明确为安全所必需。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强化公用事业反垄断执法。2024 年民生领域反

垄断典型案例中，公用事业案件占比最高，包括瓶装液化气、水务、燃气企业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今年 5 月，总局专门召开反垄断合规指导会，强化经营者

合规意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卫东指出，公用事业兼具自然垄断与公共服务双重属性，

反垄断需精细平衡 —— 既要防止滥用支配地位，又要保障服务稳定安全。《征

求意见稿》统筹竞争政策与行业监管，为执法与合规提供清晰指引。

该指南出台后，将有力规范公用事业经营行为，推动企业加强自律，保护消

费者权益，促进公用事业领域持续健康发展，让公众享受更公平、优质、高效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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